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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滨海委办〔2019〕14 号 

 

 

绍兴滨海新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
印发土壤污染防治 2019 年工作计划的通知 

 

沥海镇政府、各局（办）： 

现将《绍兴滨海新城土壤污染防治 2019 年工作计划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绍兴滨海新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2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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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滨海新城土壤污染防治 2019 年工作计划 
 

为贯彻落实《绍兴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》，扎实推

进 2019 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，结合滨海新城实际，制定本工作

计划。 

一、主要目标 

按照“遏制、稳定、改善”的总基调，围绕“一个基础（土

壤污染状况详查）、两个核心（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、污染地块

安全利用）”，扎实推进滨海新城土壤污染防治年度工作。2019

年底前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91%以上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加快土壤环境质量调查行动 

1．推进土壤污染状况详查。加快完成重点企业用地风险筛

查，确定采样调查清单和布点方案，全面开展采样检测工作。2019

年底前，全面开展重点企业用地土壤样品采集、流转、制备和检

测，落实相关质量控制要求。 

2．完善土壤环境监测网络。在农用地（以耕地为主）方面，

结合国家有关农用地土壤环境监测的新要求，配合市级自然资源

部门做好相关工作。在企业用地方面，按计划开展重点企业周边

土壤环境监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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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实施农用地安全利用行动 

推进耕地土壤分类管理。依法将符合条件的优先保护类耕地

划为永久基本农田，实施严格保护。现有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或

农业“两区”中，依据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已查明列入严格管控

类且难以治理修复的耕地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调整。结合全

市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成果和历史监测数据，深入开展农用

地土壤超标点位“对账销号”行动，结合滨海新城实际，落实加

密监测核实、排查隔断污染源、受污染土壤和超标农产品风险管

控等措施。 

（三）推进污染地块安全利用行动 

1．强化污染地块开发利用联动监管。一是督促落实建设用

地调查评估制度。依据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规定，以下三种地块

应当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：土壤污染状况普查、详查和监测、

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；用途拟变更为住

宅、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等敏感用地地块；土壤重点监管单位生

产经营用地的用途变更或者在其土地使用权收回、转让前。同时

根据《浙江省污染地块开发利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要求，对列

入化工（含制药、焦化、石油加工等）、印染、制革、电镀、造

纸、铅蓄电池制造、有色金属冶炼、有色金属矿采选和危险废物

经营等 9 个重点行业关停、搬迁、破产企业原址回收前、已回收

或用途拟变更为商服用地的，督促其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《污

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浙江省污染地块开发利



 ─ 4 ─ 

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修订后，从其规定执行。二是加强部门审

核把关。规划、国土和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相关建设用地规划条

件、收储、供应、建设项目环评等环节的审查把关，防止未按要

求进行调查评估、环境风险管控不到位、治理修复不符合要求的

污染地块被开发利用。三是完善信息共享。规划和国土部门要及

时通报相关建设用地年度供地计划；生态环境部门要及时通报疑

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信息。 

2．推进重点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。落实暂不开发

利用污染地块风险管控要求。动态更新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名

单。根据《关于做好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环境管理的通知》（浙

环发〔2018〕41 号）要求，将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的风险管

控纳入土壤污染防治年度工作计划，按规定组织划定管控区域、

督促落实管控要求。建立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库，并进行动态更新

调整，加强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各级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。对需

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要加快治理修复，扎实推进治理修复工程并

通过效果评估。加强对污染地块治理修复工程的环境监管，督促

落实二次污染防治措施。 

（四）深化工矿企业污染防治行动 

加快落实《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相

关管理工作要求。按年度更新上报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

（以下简称“重点单位”）名单。督促新城重点单位落实新、改、

扩建项目及经营活动终止环节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、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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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用地年度自行监测及公示、地下储罐排查报备、隐患排查治理

记录、拆除活动污染防治等要求。 

深入实施重金属污染整治和减排，根据重金属减排新要求，

扎实完成年度重金属减排任务。全面落实《绍兴市清废行动实施

方案》，推动源头管控精细化、收集过程专业化、处置能力匹配

化、高压严管常态化。到 2019 年底，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无害化

率达到 100%，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达标率达到 90%以上。强化

本区域卫生健康、生态环境部门的医疗废物联动监管，继续保持

“小箱进大箱”收集模式全覆盖。 

（五）实施农业生产污染防治行动 

推进化肥农药持续减量，全面推广应用肥药减量增效技术与

模式。深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，完善畜禽养殖污染线下网格巡查

与线上协同防控机制。到 2019 年底，存栏 50 头以上养猪场全部

纳入线上智能化防控平台；规模化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配套完善

的粪污贮存设施比例达到 98%以上，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9%

以上。进一步加强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处置规范化管理，落实集

中处置，到 2019 年底，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率和处置率分别达

80%和 90%。基本建立废旧农膜回收处置体系，废旧农膜回收率

达到 90%左右。 

（六）推进生活垃圾污染防治行动 

继续做好对镇级和村庄非正规垃圾填埋（堆放）场的排查和

整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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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坚持沟通协调。切实发挥新城土壤办的领导小组职能，

加强与市级土壤办的沟通协调。通过建立落实土壤办成员单位联

席会议制度，增强各部门间的信息互通，及时部署落实任务、协

调解决问题，确保年度土壤防治各项任务稳步有序完成。 

（二）夯实资金保障。根据《滨海新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

施方案》要求，财政局要对土壤污染防治相关工作经费进行适当

倾斜，重点对土壤污染详查工作中，土壤样品采集、流转、制备

和检测环节有地方财政承担的差额部分经费予以保障。 

（三）抓实宣传培训。围绕贯彻落实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，

通过编印宣传画（册）、借助微信微博等新媒体，普及土壤污染

防治知识，加强自身对政策的学习把握和对外的解读宣贯。2019

年至少组织 1 次土壤污染防治法培训，做到“执法者先懂法”。

结合各类企业环保培训，加强对国家工矿用地、污染地块等管理

办法的普及，明确企业防治土壤污染的要求，提高企业主体责任

意识。 

 

附件：2019 年度滨海新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计划责任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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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19 年度滨海新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计划责任清单 

序号 工作任务 主要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备注 

一、主要目标 

1 主要目标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91%以上。 
生态环境分

局、规划分局、
国土分局 

/  

二、主要任务 

2 

加快完成重点企业用地风险筛查，确定采样调查清单和布点
方案，全面开展采样检测工作。2019 年年底前，全面开展重
点企业用地土壤样品采集、流转、制备和检测，落实相关质
量控制要求。 

生态环境分局 
财政局、规划
分局、国土分
局、农办 

 

3 
在农用地(以耕地为主)方面，结合国家有关农用地土壤环境监
测的新要求，配合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做好相关工作。 

规划分局、国
土分局 

农办  

4 

（一）加快土
壤环境质量调

查行动 

在企业用地方面，按计划开展重点企业周边土壤环境监测。 生态环境分局 
规划分局、国
土分局、农办 

 

5 
现有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或农业“两区”中，依据《土壤污染
防治法》已查明列入严格管控类且难以恢复治理的耕地，应
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调整。 

农办 
规划分局、国

土分局 
 

6 

(二)实施农用
地安全利用行

动 
结合全市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成果和历史监测数据，深
入开展农用地土壤超标点位“对账销号”行动，因地制宜落实
加密监测核实、排查隔断污染源、受污染土壤和超标农产品
风险管控等措施。 

生态环境分局 
规划分局、国
土分局、农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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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工作任务 主要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备注 

7 
督促落实建设用地调查评估制度。按年度建立更新污染地块
名录。 

生态环境分局 
规划分局、国

土分局 
 

8 

加强部门审核把关。国土和规划、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相关
建设用地规划条件、收储、出让、建设项目环评等环节的审
查把关，防止未按要求进行调查评估、环境风险管控不到位、
治理修复不符合要求的污染地块被开发利用。 

规划分局、国
土分局 

生态环境分局  

9 

完善信息共享。国土和规划部门要及时通报相关建设用地年
度供地计划；生态环境部门要及时通报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
地块信息；生态环境部门、国土和规划部门应加强国家污染
地块信息系统的应用，及时做到“应录入尽录入、应通报尽通
报”。 

生态环境分
局、规划分局、

国土分局 
/  

10 动态更新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名单。 生态环境分局 
规划分局、国

土分局 
 

11 
将辖区内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的风险管控纳入土壤污染防
治工作年度计划，按规定组织划定管控区域、督促落实管控
要求。 

生态环境分
局、规划分局、

国土分局 
/  

12 
建立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库，并进行动态更新调整，加强涉及
土壤污染防治的各级审计发现问题整改。 

生态环境分局 
规划分局、国

土分局 
 

13 

（三）推进污
染地块安全利

用行动 

对需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要加快治理修复，扎实推动块污染
土壤治理修复工程完工并通过效果评估。加强污染地块治理
修复工程的环境监管，督促落实二次污染防治措施。 

生态环境分局  /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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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工作任务 主要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备注 

14 
按年度更新上报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单。 
 

生态环境分局 /  

15 
督促重点单位落实新、改、扩建项目及经营活动终止环节的
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、地下储罐排查报备、隐患排查
治理记录、年度自行检测及公示、拆除活动污染防治等要求。 

生态环境分局 
经发局、规划
分局、国土分

局 
 

16 
深入实施重金属污染整治和减排，根据国家重金属减排新要
求，及时调整减排计划，完成年度重金属减排任务。 

生态环境分局 /  

17 

全面落实《绍兴市清废行动实施方案》，推动源头管控精细化、
收集过程专业化、处置能力匹配化、高压严管常态化。到 2019
年年底，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无害化率达到 100%，危险废物规
范化管理达标率达到 90%以上。 

生态环境分局 /  

18 

（四）深化工
矿企业污染防

治行动 

强化卫生健康、生态环境部门的医疗废物联动监管，继续保
持“小箱进大箱”收集模式全覆盖。 

卫生计生监督
分所、生态环

境分局 
农办  

19 
深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，完善畜禽养殖污染线下网格巡查与
线上协同防控机制，到 2019 年年底，全市存栏 50 头以上养
猪场全部纳入线上智能化防控平台。 

农办 /  

20 
规模化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粪污处理设施配套比例达到 98%
以上，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9%以上。 

农办 /  

21 

（五）实施农
业生产污染防

治行动 
进一步加强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处置规范化管理，落实集中
处置，到 2019 年年底，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率和处置率分别
达 80%和 90%。 

农办 /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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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工作任务 主要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备注 

22 
（六）推进生
活垃圾污染防

治行动 

继续做好对镇级、村庄非正规垃圾填埋（堆放）场的排查和
整治。 

建委办、综合
行政执法大队 

/  

三、保障措施 

23 
（一）坚持沟

通协调 

切实发挥新城土壤办的领导小组职能，加强与市级土壤办的
沟通协调。通过建立落实土壤办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，增
强各部门间的信息互通，及时部署落实任务、协调解决问题，
确保年度土壤防治各项任务稳步有序完成。 

滨海新城土壤
办 

规划分局、国
土分局、农办 

 

24 
（二）夯实资

金保障 

根据《滨海新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财政局
要对土壤污染防治相关工作经费进行适当倾斜，重点对土壤
污染详查工作中，土壤样品采集、流转、制备和检测环节有
地方财政承担的差额部分经费予以保障。 

财政局 

生态环境分
局、规划分局、
国土分局、农

办 

 

25 
围绕贯彻落实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，要通过编印宣传画（册）、
借助微信微博等新媒体，普及土壤污染防治知识，加强自身
对政策的学习把握和对外的解读宣贯。 

生态环境分局 
规划分局、国
土分局、农办 

 

26 

（三）抓实宣
传培训 

至少组织 1 次土壤污染防治法培训，做到“执法者先懂法”。
结合各类企业环保培训，加强国家工矿用地、污染地块等管
理办法的普及，明确企业防治土壤污染的要求，提高企业主
体责任意识。 

生态环境分局 
规划分局、国
土分局、农办 

 

 

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抄送：市纪委市监委驻市政府办公室纪检监察组，各派出机构。 

绍兴滨海新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9年4月22日印发 


